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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興利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之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二
三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3 392,170 406,783

銷售成本 (277,181) (303,459)
  

毛利 114,989 103,324

其他收入 8,572 6,697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8,271 (2,148)

分銷費用 (7,092) (7,919)

行政費用 (94,257) (89,558)

經營溢利 30,483 10,396

融資成本 4(a) (124) (652)
  

除稅前溢利 4 30,359 9,744

所得稅 5 (2,577) (2,116)
  

本期溢利 27,782 7,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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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續）
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股東 27,189 8,212

 非控股權益 593 (584)
 

本期溢利 27,782 7,628
 

每股盈利 7

基本（港仙） 4.50 1.36
 

攤薄（港仙） 4.50 1.36
  

應付本公司股東的股息詳情載於附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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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溢利 27,782 7,628
  

本期其他全面收入
隨後可重列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香港以外地區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的
  匯兌差額（無稅項影響） 9,863 (8,502)

 

本期全面收入總額 37,645 (874)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股東 36,794 (79)

 非控股權益 851 (795)
  

本期全面收入總額 37,645 (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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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未經審核
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8 94,017 91,859

其他物業、機器及設備 8 150,684 168,301
  

244,701 260,160

無形資產 936 954

其他金融資產 4,000 4,000

預付款 – 841

遞延稅項資產 4,498 5,614
  

254,135 271,569

流動資產
交易證券 87,315 77,390

存貨 108,677 122,65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9 163,850 108,036

已抵押銀行結餘 5,963 3,60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63,643 229,188
  

629,448 540,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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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及合約負債 10 183,675 145,993

租賃負債 3,197 5,226

本期應付稅項 31,165 29,504

應付本公司股東股息 18,135 –

236,172 180,723

流動資產淨額 393,276 360,157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647,411 631,726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947 6,536

遞延稅項負債 31,348 30,360

長期服務金準備 2,620 1,844

34,915 38,740

資產淨值 612,496 592,986

綜合財務狀況表－未經審核（續）
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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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1 47,150 47,150

儲備 551,880 533,221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總值 599,030 580,371

非控股權益 13,466 12,615

權益總值 612,496 592,986

綜合財務狀況表－未經審核（續）
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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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營業務
經營業務產生的現金 30,807 63,132
退回╱（繳付）稅項 939 (29)

 

經營業務產生的現金淨額 31,746 63,103
  

投資活動
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款項 (299) (539)
購買交易證券之款項 – (15,600)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所得款項 666 254
出售交易證券所得款項 – 15,600
投資活動所產生之其他現金流 2,504 680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 2,871 395
  

融資活動
已付租賃租金資本部份 (1,989) (2,910)
已付租賃租金利息部份 (124) (354)
融資活動所產生之其他現金流 – (298)

 

融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 (2,113) (3,56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32,504 59,936
於四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29,188 170,330
外幣匯率變動之影響 1,951 (1,415)

  

於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63,643 228,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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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之中期報告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中期財務報告是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包括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
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並於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獲授權刊發。

除了預期會在二零二四╱二零二五年年度財務報表中反映的會計政策修訂外，
本中期財務報告已按照二零二三╱二零二四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的相同會計
政策編製。這些會計政策的修訂詳情載於附註2。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管理層需在編製中期財務報告時作出會對政策的
應用和本年度截至現在為止的資產、負債及收支的列報金額造成影響的判斷、
估計和假設。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估計金額。

本中期財務報告乃未經審核，但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已作出審閱。

雖然作為比較資料載列於中期財務報告內的有關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財政年度的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在該財政年度的法定財務報表，但這
些財務資料均取自這些財務報表。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法定
財務報表可於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索取。核數師已在其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七
日的報告中對這些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

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該等修訂於本集團當前
會計期間首次生效。

概無變動對本集團本期間或過往期間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或呈列有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採用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任何新準則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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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部報告
本集團以分部管理業務，而分部則以業務範圍劃分。本集團按照向本集團最高
層管理人員就資源分配和績效評估之內部匯報資料方式列報以下五個須報告分
部。概無經營分部已經匯總，形成以下須報告分部。

玩具 : 玩具製造、銷售及分銷。

電腦製品 : 電腦製品製造及銷售。

時計 : 鐘錶、電子產品及禮品銷售及分銷。

投資 : 投資於債券及股本證券、管理基金及其他金融資產。

其他 : 出租物業予集團公司及第三方以產生租金收入
 及物業升值所得長遠收益。

(a) 收入分拆

來自客戶合約收入按主要產品及客戶地區之分拆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的
 範疇來自銷售產品的收入
按主要產品之分拆

 －玩具 227,268 261,917

 －電腦製品 60,419 51,089

 －時計 104,483 93,777
  

392,170 406,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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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按客戶地區之分拆

 －香港（藉地） 33,249 41,999
  

 －北美洲 189,599 193,186

 －英國 55,249 58,632

 －歐洲（英國除外） 31,550 40,732

 －亞洲（中國大陸及香港除外） 16,349 12,488

 －中國大陸 47,735 35,221

 －其他 18,439 24,525

358,921 364,784
  

392,170 406,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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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關損益、資產及負債的資料

截至二零二四年及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提供予本集團最高層
管理人員用作資源分配和分部績效評估的本集團須報告分部之收入分拆及資
料載列如下。

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玩具 電腦製品 時計 投資 其他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來自外界客戶收入 227,268 60,419 104,483 – – 392,170

分部間的收入 – – – – 1,627 1,627
      

須報告分部收入 227,268 60,419 104,483 – 1,627 393,797
      

須報告分部溢利 15,454 2,506 6,964 12,284 107 37,315

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

玩具 電腦製品 時計 投資 其他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須報告分部資產 341,382 116,264 133,911 97,278 138,085 826,920

須報告分部負債 128,515 20,649 28,731 1,145 1,858 180,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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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玩具 電腦製品 時計 投資 其他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來自外界客戶收入 261,917 51,089 93,777 – – 406,783

分部間的收入 – – – – 1,627 1,627
 

須報告分部收入 261,917 51,089 93,777 – 1,627 408,410
      

須報告分部
 溢利╱（虧損） 21,354 (7,504) 6,511 (3,011) 1,071 18,421

      

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玩具 電腦製品 時計 投資 其他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須報告分部資產 305,954 109,435 125,165 84,997 139,568 765,119

須報告分部負債 108,600 17,179 21,910 1,213 1,777 150,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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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須報告分部收入、溢利、資產及負債的對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須報告分部收入 393,797 408,410

分部間收入抵銷 (1,627) (1,627)
  

綜合收入 392,170 406,783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溢利
須報告分部溢利 37,315 18,421

未分配企業費用 (6,956) (8,677)
  

除稅前綜合溢利 30,359 9,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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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須報告分部資產 826,920 765,119

遞延稅項資產 4,498 5,614

未分配企業資產 52,165 41,716
  

綜合總資產 883,583 812,449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負債
須報告分部負債 180,898 150,679

本期應付稅項 31,165 29,504

遞延稅項負債 31,348 30,360

應付本公司股東股息 18,135 –

未分配企業負債 9,541 8,920
  

綜合總負債 271,087 219,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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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a) 融資成本
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利息 – 298

租賃負債利息 124 354

124 652
  

(b) 其他項目
折舊

 －自用物業、機器及設備 7,328 8,720

 －使用權資產 5,270 6,290

出售其他物業、機器及
 設備虧損╱（收益）淨額 238 (152)

交易證券之已變現及
 未變現（收益）╱虧損淨額 (9,938) 4,772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1,668 (2,472)

員工成本 146,435 145,750

應收賬款減值虧損 1,007 250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2,513) (679)

租金收入 (2,552) (2,595)

股息收入 (2,347) (1,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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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318 55

本期稅項－香港以外地區 404 1,088

遞延稅項 1,855 973
  

2,577 2,116
  

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香港利得稅撥備乃按估計年度有效稅率
16.5%（二零二三年：16.5%）計算，惟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屬於兩級利得稅制
度下的合資格企業除外。

香港以外地區的附屬公司的稅項則以有關稅項司法管轄區適用的現行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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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
(a) 應付本公司股東中期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本中期期間後宣派及應付之中期股息：
 每股港幣3仙（二零二三年：港幣3仙） 18,135 18,135

  

中期股息尚未於報告期末確認為負債。

(b) 屬於上一財政年度，及於本中期期間已批准但仍未派付給本公司股東的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屬於上一財政年度，及於本中期期間
 已批准但仍未派付的末期股息：
 每股港幣3仙
 （二零二三年：港幣3仙） 18,135 18,135

  



21

興利集團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 二零二四年╱二五年

7.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期間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港幣27,189,000元（二零二
三年：港幣8,212,000元）與期間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604,491,000股
（二零二三年：604,491,000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截至二零二四年及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
盈利相同，因為期內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對每股基本盈利有反攤薄影響。

8. 投資物業及其他物業、機器及設備
(a) 使用權資產

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並無新增使用權資產。而截至二
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曾簽訂多項新的租賃協議，並因此確認
新增使用權資產為港幣399,000元。

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所撇銷的使用權資產之賬面淨值為港幣
5,228,000元（二零二三年：無），因此而錄得之提早終止租賃收益淨額為港
幣182,000元（二零二三年：無）。

(b) 購入及出售自用資產

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購入其他物業、機器及設備合共成
本為港幣299,000元（二零二三年：港幣539,000元）。

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所出售其他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賬面淨值
為港幣904,000元（二零二三年：港幣102,000元），因此錄得出售虧損淨額
為港幣238,000元（二零二三年：收益淨額港幣15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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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包括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已扣除虧損撥備），有關於報
告期末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以發票日期計算
三個月以內 143,705 94,523

四至六個月 10,761 1,589

七至十二個月 – 128

十三至二十四個月 – 3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已扣除虧損撥備） 154,466 96,243

按金、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 9,384 11,793

163,850 108,036
  

給予顧客之信貸條款各異，一般按個別顧客之財政狀況衡量。應收賬款及應收
票據一般由發單日期起計九十天內到期支付。所有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預期
可於一年內收回或確認為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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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及合約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及合約負債包括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有關於報告期末
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以發票日期計算
一個月內 6,842 10,047

一個月後但三個月內 7,914 3,675

三個月後 443 499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15,199 14,221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152,810 122,653

合約負債－遠期銷售按金 15,666 9,119

183,675 145,993
  

所有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及合約負債，預期於一年內償還或確認為收入。

11. 股本

股數 金額
千股 港幣千元

法定股本：
每股0.01美元之股份 1,000,000 78,000

已發行及實收股本：
於二零二四年四月一日及九月三十日 604,491 47,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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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計量
(a) 以公允價值列賬的金融工具

公允價值階層

下表呈列本集團金融工具於報告期末按經常性基準計量的公允價值，並分
類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允價值計量」所界定的三級公允價值階
層。將公允價值計量分類的等級乃經參考以下估值方法所用輸入數據的可觀
察性及重要性後釐定：

－ 第一層級估值：僅使用第一層級輸入數據（即於計量日期相同資產或負
債於活躍市場的未經調整報價）計量的公允價值

－ 第二層級估值：使用第二層級輸入數據（即未能達到第一層級的可觀察
輸入數據）且並非使用重大不可觀察輸入數據計量的公允價值。不可觀
察輸入數據為市場數據欠奉下的輸入數據

－ 第三層級估值：使用重大不可觀察輸入數據計量的公允價值

於二零二四年
九月三十日
的公允價值

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
公允價值計量分類為

於二零二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的公允價值

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公允價值計量分類為

第一層級 第二層級 第三層級 第一層級 第二層級 第三層級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常性公允價值計量
資產

交易證券

－上市股本證券 41,279 41,279 – – 33,273 33,273 – –

－非上市管理基金 46,036 – 46,036 – 44,117 – 44,117 –

非上市股本證券 4,000 – – 4,000 4,000 – – 4,000
        

91,315 41,279 46,036 4,000 81,390 33,273 44,117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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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二三年及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概無不同層級之
間的轉移。

本集團之政策為，於報告期末發生公允價值階層間轉移時對其進行確認。

(i) 公允價值估算

上市股本證券的公允價值按報告期末之市場報價為依據，且未有扣除交
易成本。非上市管理基金的公允價值乃採用金融機構的報價釐定。

(ii) 有關第三層級公允價值計量的資料

估值技術
重大不可觀察
之輸入數據 百分比

非上市股本證券 經調整的
 資產淨值

少數權益折扣 24%
（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24%）

非上市股本證券的公允價值採用計入少數權益折扣作出調整的淨資產
釐定。公允價值計量與少數權益折扣為負相關。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
日，倘所有其他變數維持不變，預計少數權益折扣增加╱減少5%（二零
二三年：5%），這將導致本集團除稅前╱除稅後的溢利減少╱增加港幣
202,000元（二零二三年：港幣182,000元）。

於截至二零二三年及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第三層級的公允價
值計量結餘並無變動。

本集團的非上市股本證券重新計量時所產生之收益或虧損均於損益中
確認。出售非上市股本證券產生之任何收益或虧損均於綜合損益表內之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呈列。

(b) 未有以公允價值入賬之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

所有金融工具均按與公允價值相若的金額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
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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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承擔
本集團簽訂合同及於需要支付最低保證專利權費用的許可證下得到分銷鐘錶產
品之權利。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日後應付的許可證最低保證專利權費用
如下：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年內 3,002 3,408

一年後但五年內 11,647 13,376
  

14,649 16,784
  

14. 重大關連人士交易
主要管理人員薪酬

主要管理人員薪酬（包括付予本公司董事的款項）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短期員工福利 9,455 14,556

離職後福利 659 756
  

10,114 15,312
  

15. 無須作出調整之報告期末後事項
於報告期末後，董事建議派發中期股息。進一步詳情披露於附註6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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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入為港幣392,000,000元，較去
年同期之港幣407,000,000元下跌4%。於回顧期間本集團錄得股東應佔淨溢利增
至港幣27,200,000元，而去年則為股東應佔溢利港幣8,200,000元。經營業績之進
一步分析詳述如下。

於回顧期間，只有少量的電視及電影作品與我們的玩具產品有關。因此，截至二
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玩具部之收入由前年度之港幣262,000,000元，下跌
13%至港幣227,000,000元，而經營溢利亦由前年度之港幣21,400,000元，下跌至
港幣15,500,000元。

電腦製品部於上半年之收入由前年度之港幣51 ,000 ,000元增加18%至港幣
60,000,000元，這主要因為市場對智能連接設備之需求暫時復甦，再加上減省成
本致使本部門於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經營溢利港幣2,500,000
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經營虧損港幣7,500,000元。

由於中國對授權品牌的鐘錶需求持續增加，時計部於上半年之收入由前年度之港幣
94,000,000元增加11%至港幣104,000,000元。本部門於本財政年度上半年之經營
溢利由前年度之港幣6,500,000元輕微上升至港幣7,000,000元。

本集團於回顧期間錄得交易證券之已變現及未變現收益淨額為港幣9,900,000元
（二零二三年：淨虧損為港幣4,800,000元）。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持
有之交易證券由本財政年度初之港幣77,000,000元增至港幣87,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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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及展望
由於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持續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和壓力，以及業內價格競爭加劇，管
理層對玩具部及電腦製品部於本財政年度下半年之表現甚為關注。然而，另一方
面，管理層期望時計部於整個財政年度之業務維持穩定及保持理想業績。

變現能力、財務資源及資金
本集團一直維持良好的財務狀況。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包括已抵
押銀行結餘之現金結餘合共港幣269,000,000元（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港
幣233,000,000元）。

於二零二四年九月底，本集團之流動資產為港幣629,000,000元（於二零二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港幣541,000,000元）。其中包括存貨港幣109,000,000元（於二
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123,000,000元），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為港幣
164,000,000元（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108,000,000元）及交易證券港
幣87,000,000元（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77,000,000元）。

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為港幣236,000,000元（於二零二
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181,000,000元）。若干交易證券及銀行存款合計為港幣
92,000,000元（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80,000,000元），連同若干賬面
值為港幣41,000,000元（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43,000,000元）的物業
已抵押給銀行以擔保本集團的銀行備用信貸。

本集團以資產負債比率（即以總負債除以總資產計算）監察其資本結構。於二零二
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為31%（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27%）。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代表公司變現能力之營運資金比率（即流動資產
與流動負債比率）為2.67倍，而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則為2.99倍。另代表公
司短期變現能力之速動比率（即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總額與
流動負債比率）由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之1.80倍減少至1.7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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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匯兌風險
本集團面對之外幣風險主要來自以外幣為單位之買賣交易，如人民幣、美元及英
鎊。管理層會密切監察本集團之匯兌風險及在有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匯兌風險。

股息
董事會宣佈中期股息為每股港幣3仙（二零二三年：港幣3仙）。股息總數為港幣
18,000,000元（二零二三年：港幣18,000,000元），乃根據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
七日（本中期業績宣佈前之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已發行股份之數目而作計算。中期
股息將於二零二五年一月十六日（星期四）派發予二零二五年一月六日（星期一）登
記在股東名冊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為確定符合資格可獲派發中期股息之人士，本公司將由二零二五年一月三日（星期
五）至二零二五年一月六日（星期一）（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
續。如欲符合資格可獲派發中期股息，請各股東最遲於二零二五年一月二日（星期
四）下午四時三十分將所有股票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送交香港夏愨道16號遠東金
融中心17樓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以辦理過戶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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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首席行政人員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證
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關聯公司（定
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
中擁有 (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
益及淡倉（包括該等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該等條文被當
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i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該條
所指登記冊之權益及淡倉；或 (i i i)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已發行股份權益
（每股0.01美元之本公司股份）

股份數目
佔發行股份 

百分率董事 個人權益 配偶權益 其他權益 合計
張曾基博士 2,727,500 – 103,912,393

（附註(i)、(ii)）
106,639,893 17.64%

Robert
 Dorfman先生

51,606,000 – – 51,606,000 8.54%

附註：

(i) 本公司之64,689,760股為一家族信託基金所擁有，而張曾基博士為該基金之創立人。其
配偶及家族成員為該基金之受益人。

(ii) 本公司之39,222,633股股份權益由張曾基博士與其他家族成員共同擁有。

上述所有權益均為好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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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一名僱員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獲授予購股權，有關詳情載於下述「購股
權計劃」內。

除以上所述外，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任何其配
偶或未滿十八歲之子女概無於本公司或其關聯公司（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
部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該等條文
任何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352條須登記於該條所指由本公司所存置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標準
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十六日所採納的一項購股權計劃（「二零一三年購股權計
劃」）於二零二三年九月十五日屆滿後，採納新的購股權計劃（「二零二三年購股權
計劃」），並於二零二三年九月十九日生效。除被註銷或修訂外，二零二三年購股權
計劃於生效後十年期間將維持有效至二零三三年九月十八日，其後該計劃不會再授
出購股權。

二零二三年購股權計劃旨在認可及回報合資格參與者（「定義為二零二三年購股權計
劃」）對本集團增長及發展所作出的貢獻，給予獎勵及激勵以挽留彼等為本集團的持
續經營及發展作出貢獻，並吸引合適人員加入本集團，實現本集團的進一步發展。
合資格參與者包括本集團及關聯實體之董事（任何獨立非執行董事除外）、高級行政
人員、高級管理人員及僱員。每位購股權計劃合資格參與者如接納購股權，須於購
股權要約日期起十日內向本公司支付港幣1元。在任何十二個月期間內，每名合資
格參與者因行使已授予之購股權而發行及將予發行之股份總數，不得超逾本公司已
發行股份總數之1%。

購股權的行使價為(i)股份的面值，或(ii)股份於購股權授出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記錄的收市價、或 ( i i i )股份於緊接購股權授出日前五個交易日在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記錄之每日平均收市價三者中的最高數額。

根據二零二三年購股權計劃的條款及遵照上市規則第十七章，行使二零二三年購股
權計劃及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所授出的所有購股權之可供發行股份總數，不得超逾
本公司於二零二三年購股權計劃採納日已發行股份總數的10%。截至本報告日期，
公司在購股權計劃下可供發行的股份總數為60,449,076股，包括：(i)根據二零一三



32

興利集團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 二零二四年╱二五年

年購股權計劃授出且仍未被行使的4,000,000股，約佔本公司於本報告日期已發行
股份的0.66%：及(ii)根據二零二三年購股權計劃可供授出及發行的56,449,076股，
約佔本公司於本報告日期已發行股份的9.34%。

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一名僱員根據本公司之二零一三年購股權計劃，
以象徵式代價港幣1元接納購股權，持有可認購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三
十日之市場價格為每股港幣0.44元）的以下購股權權益。這些購股權並無上市且沒
有歸屬期。每份購股權賦予其持有人認購本公司一股普通股之權利。假設所有於二
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未被行使的購股權均被行使，公司將收到之相關款項為港幣
3,880,000元。

承授人姓名 承授人類別

於期初

尚未行使之

購股權數目

於期末

尚未行使之

購股權數目

於本報告

期間行使之

購股權數目 授出日期

購股權可予

行使之期限

每股行使價

（港幣）

授出

購股權日期之

每股市場價格*

（港幣）
郭南埔先生 附屬公司

董事總經理

4,000,000 4,000,000 – 二零一五年

一月二十三日

二零一五年

一月二十三日至

二零二五年

一月二十二日

（包括首尾兩日）

0.97 0.97

* 即緊接購股權授出日或行使日（如適用）之前的本公司每股普通股加權平均收市價。

於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概無授出本公司所有購股權計劃下的
購股權。因此，在此期間，本公司並無就本公司的所有購股權計劃下所授出之購股
權，發行任何股份。

於二零二四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二零二三年購股權計劃下可供授
出的購股權總數均為56,449,076。

於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根據二零一三年購股權計劃和二零二三年購
股權計劃之條款並無購股權被行使、註銷或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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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證
權益及淡倉
除上述「董事及首席行政人員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證權益及淡倉」披露的權益
外，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下列人士或法團（本公司董事及首席行政人員除
外）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之條文須披露予本公司之本
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或須登記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
置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已發行股份權益
（每股0.01美元之本公司股份）

股份數目
佔發行 

股份百分率附註 個人權益 配偶權益 其他權益 合計
主要股東
伍瑤芝女士 (i) – 106,639,893 – 106,639,893 17.64%

張怡女士 (ii) 30,281,424 – 39,222,633 69,504,057 11.50%

張勤女士 (iii) 26,213,670 – 39,322,633 65,536,303 10.84%

唐石經先生 (iv) – 65,436,303 100,000 65,536,303 10.84%

Moral Excel Holdings Ltd 

 （「MEH」） (v) 64,689,760 – – 64,689,760 10.70%

HSBC International 

 Trustee Ltd（「HIT」） (v) – – 64,689,760 64,689,760 10.70%

其他人士
Sheri Tillman Dorfman太太 (vi) – 51,606,000 – 51,606,000 8.54%

Mirriam Bloch太太 38,722,500 – – 38,722,500 6.41%

Gershon Dorfman先生 37,325,799 – – 37,325,799 6.17%

Trina Elaine Dingler女士 (vii) – 37,325,799 – 37,325,799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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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伍瑤芝女士為張曾基博士之配偶，其全部之股份權益為106,639,893股與張曾基博士載列
在「董事及首席行政人員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證權益及淡倉」之權益相同。

(ii) 張怡女士連同張曾基博士及張勤女士於39,222,633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iii) 張勤女士連同張曾基博士及張怡女士於39,222,633股股份中擁有權益。張勤女士與唐石
經先生於另外的1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iv) 此等股份權益與張勤女士擁有之股份權益相同。

(v) MEH乃一間由家族信託基金所擁有之公司，由於MEH持有股份64,689,760股，故該信
託基金如以上「董事及首席行政人員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證權益及淡倉」所述，對該

等股份擁有權益。HIT則因其為該信託基金之受託人關係而被視作對該信託基金擁有的
64,689,760股股份擁有權益。

(vi) Sheri Ti l lman Dorfman太太為Robert Dorfman先生之配偶，此等股份權益與Robert 
Dorfman先生載列在「董事及首席行政人員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證權益及淡倉」之權
益相同。

(vii) 此等股份權益與Gershon Dorfman先生擁有之股份權益相同。

上述所有權益均為好倉。

除上述者外，本公司並無獲具報任何其他須記錄在遵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
備存的登記冊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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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員工人數分別於香港122人（二零二三年：
139人），中國大陸2,128人（二零二三年：2,038人）及歐洲32人（二零二三
年：33人）。於回顧期間總員工成本為港幣146,435,000元（二零二三年：港幣
145,750,000元）。本集團確保其員工之薪酬福利具有市場競爭力，並按員工之表
現，經驗及同業之現行慣例釐定員工薪酬。

董事資料更改
由二零二四年九月一日起，黎文斌先生每年基本薪酬（不包括退休計劃供款及酌情
花紅（如有））由港幣1,820,000元調整至港幣2,340,000元。

除上述者外，遵照上市規則第13.51B(1)條規定，並無其他資料需要披露。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向董事會匯報，現時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委員會主席吳梓堅博
士、李大壯先生及王秀玲女士組成。審核委員會與本集團的高級管理人員及外聘核
數師定期會面，以討論審計事項及檢討本集團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的成效。本
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之中期報告。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委員會主席吳梓堅博士、王秀玲女士及一名
執行董事－黎文斌先生組成。薪酬委員會之職權範圍已載於本公司之網頁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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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由兩名執行董事－委員會主席Robert Dorfman先生和張曾基博士，以
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李大壯先生、吳梓堅博士及王秀玲女士組成。提名委員
會的主要角色為制定政策以提名董事；檢討董事會的架構、人數及組成；以及就委
任或重新委任董事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遵照上市規則附錄C1所載列
之《企業管治守則》之規定。

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其條款不遜於標準守則。經向本
公司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他們已遵守標準守則及本公司自訂有關董
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承董事會命

主席

Robert Dorfman

香港，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